	姓    名
	
	所在单位
	
	性 别
	

	出生年月
	
	入伍时间
	
	学 历
	

	职 称
	
	担任职务
（工作）
	
	联系电话
	

	请假原因
	

	请假类别
	生育假□ 产假□ 哺乳假□ 事假□ 病假□ 婚假□ 丧假□ 公假□
探亲假□ 已婚探配偶一年一次30天□ 已婚探父母四年一次20天□

未婚探父母一年一次20天□ 未婚探父母二年一次45天□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□

	已给假时间
	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计 天

	请假天数
	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计 天

	路程天数
	
	去何地
	

	申请人

签 字
	
	学校(单位)
负责人意见
	签名（盖章） ______________

	学 区

负 责 人

意 见
	签名（盖章） ________________

	主管部门

意 见
	签名（盖章） ________________

	销假情况
	提前
年 月 日销假 天

超假

	路 费

报销情况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苍南县教职员工请假审批表

注：1、此表一式3-4份，学校（单位）、学区、本人各存一份；存档一份，或上报县教育局一份。

2、请病假者，须附病历或医院建休单；产假、哺乳假要附计划生育有关证件。

